
湖口鄉公所起掘(骨)申請書 

受文者：湖口鄉公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事由：為先人起骨，請 貴所發給起骨證明，以便遷入納骨堂證明用。 

請證明事項如後： 

證    明    事    項 

死者姓名 性別 埋 葬 地 點 埋葬日期 起骨日期及時間 

  □湖口鄉第一公墓        區        號 

□ 湖口鄉第三公墓 

年    月     日 

年   月    日 

上(下)    時至     時 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                  與死者關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墓管理員          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民政課長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              鄉長           

 



 

湖口鄉公所□骨灰□骨骸遷出申請書 

受文者：湖口鄉公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事  項：為先人遷出□骨灰□骨骸，請 貴所發給遷出證明。 

請證明事項如後： 

證    明     事     項 

死者姓名 性別 骨灰(骸)放置地點 骨灰(骸)放置日期 骨灰(骸)遷出日期及時間 

   

年  月  日 

年   月    日 

上（下）   時至      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                  與死者關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墓管理員           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民政課長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               鄉長     


